
- 1 - 

 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
 

江科〔2020〕137 号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

江门市科技局关于受理 2020年江门市级科技
金融扶持资金结算申报的通知 

 

各市（区）科技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  为扶持和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活动，鼓励企业利用科技

支行的科技贷款实施科技开发项目，促进科技型企业加快发展，

根据《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江门市财政局 江门市人民政府金融

工作局关于江门市级科技金融扶持资金操作细则》（江科〔2015〕

196 号），现组织开展 2020 年江门市级科技金融扶持资金结算申

请受理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扶持范围 

  （一）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开展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和产

业化等活动而使用的科技支行或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的科技贷款，

特别是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专利权（主指发明专利）质押而形

成的科技贷款进行贴息扶持和专利质押融资专利评估费资助。

符合上述条件的项目需是已通过 2020年江门市级科技金融扶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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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贷款贴息项目备案（备案名单见附件 2）。 

  （二）对科技支行、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担保公司支

持科技贷款的机构给予补偿。 

  （三）上述项目的结算起止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

30 日。按照贷款到账日期开始计算贷款周期，贷款周期按月计

算，不足一个月但超过 20 天的，记为 1 个月；10-20 天的，记

为 0.5 个月；不足 10 天的，记为 0 个月。 

  二、政策标准 

  （一）贷款贴息补贴标准。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当年发生

贷款额（按年度计算）的 3%标准进行贴息。对以专利权质押形

成的科技贷款，按项目当年发生贷款额（按年度计算）的 4%进

行贴息。贴息期限按年度结算。对同一企业当年发生的科技贷

款仅给予一次性贴息，单个项目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 50 万元。 

  （二）专利评估费资助标准。对实现专利质押融资的企业，

按项目当年发生贷款额的 1%对其专利评估费用进行资助，单笔

贷款资助额最高不超过 5 万元。 

  （三）金融机构风险补偿的标准。 

  1、科技支行。符合条件的科技支行仅有知识产权质押担保

而无其他抵质押条件的科技贷款，按实际投放的贷款余额 1.5%

的比例计算，其余按照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际投放的贷款余额

0.5%的比例计算；单家科技支行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。 

  2、科技小额贷款公司。对符合条件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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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际投放的贷款余额的 3%计算补偿资金；

单家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补偿金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 

  3、融资担保机构。对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按照当年科

技担保贷款发生额的 2%给予补偿，同一客户按补助企业内最高

在保余额计算，同一融资担保机构每年最高补偿金额不超过 50

万元。 

  三、申报材料 

  （一）贷款贴息结算申报需提供以下材料： 

  1、贷款贴息结算申请表； 

  2、与项目有关的贷款合同复印件； 

  3、科技支行（科技小额贷款公司）放贷凭证、利息支出凭

证，已还贷的还需提供还贷凭证等复印件； 

  4、其他需提供的资料（营业执照复印件，资金用途证明和

经济社会效益证明）。 

  5、申报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，除上述材料，还需提供

以下材料： 

  （1）与科技支行（科技小额贷款公司）签订的专利权质押

合同，质押合同在相关行政部门的登记备案资料； 

  （2）专利权资产评估报告及评估费支出凭证。 

  （二）金融机构申报补偿结算需提供以下材料： 

  1、科技信贷机构补偿资金申请表、业务对接企业名单汇总

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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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、经银监等管理部门审批同意设立的文件、营业执照等其

它材料； 

  3、科技支行：借款合同、发放贷款凭证/借据； 

  科技小额贷款公司：借款合同、授信文件、发放贷款凭证/

借据； 

  融资担保机构：科技支行和科技小额贷款公司出具的补助

期限内获得贷款担保的企业名单及担保贷款金额，承办的融资

担保机构名单； 

  5、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 

  6、需要说明的其他相关材料。 

  四、审批 

  （一）贷款贴息审批：市科技局在 30 个工作日内对企业上

报贴息结算材料进行审核，之后会同市财政局编制资金安排计

划，报市政府审定后拨付； 

  （二）金融机构风险补偿审批：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、

市金融局在 30 个工作日内对金融机构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核

定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名单及补助额度。报市政府批准后，市

财政局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资金拨付。 

  五、材料报送要求 

  （一）项目申报材料的受理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5 日，

逾期不再受理。 

  （二）申报材料需按要求顺序整理资料目录和页码，纸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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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一式两份（独立分装），和电子文档(项目申报材料、附件 4

结算汇总表)一并交辖区科技主管部门初审，未按要求提供的材

料将应予退回。 

  （三）辖区科技主管部门在 3 个工作日内，将初审合格的

申报材料一式两份及汇总表推荐报我局高新技术科。 

  

附件：1.贷款贴息项目结算申请表 

        2.科技金融机构风险补偿资金申请表 

        3.2020 年江门市级科技金融扶持资金贷款贴息项目

通过备案名单 

        4.江门市级科技金融扶持资金结算汇总表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门市科学技术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23 日 

   

（联系人：蔡文杰，电话：312963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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